
湖南理工学院研究生院
校研通〔2020〕39 号

关于印发《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
开学工作方案》的通知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对进一步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教学管理的要求以及湖南理工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相关规定要求，为

做好研究生返校教学衔接和课堂管理工作，维持良好的教学秩序，结

合学校研究生教学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报到、缴费、注册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在籍研究生应于 9月 5日-9月 6日报到，

9月 7日（第一周周一）正式上课。2020级研究生新生 9月 23日报到，

9月 28日（第四周周一）开始上课。各学院于 9月 6日（新生 9月 23

日）晚上七点前由研究生辅导员向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上报研究生到校

人数。如果疫情复发，战“疫”不止的情况下，国家通知延期返校，各

学院要做好从 9月 7日（新生 9月 28日）开始线上教学的准备工作。

全体研究生应及时通过手机微信关注“湖南理工学院计财处”微信

公众号，点击“缴费业务”，输入相关信息后缴费（已办理了校外住宿

申请手续并审核通过的不需缴纳住宿费）。支付宝方式：扫描二维码，

输入相关信息后缴费。（缴费业务：教育缴费；地区：湖南省，湖南



省本级；学校：湖南理工学院；缴费类别：学费杂费；依次输入学号

或身份证号，姓名，验证码并核对信息后缴费）。

研究生须在 9月 21日（新生 9月 30日）前登陆研究生信息管理

系统（学生登录模块）完成本学期网上注册，并到各学院研究生辅导

员处办理研究生证的注册盖章事宜。

各学院在研究生报到注册期间应详细排查研究生思想动态，重点

排查研究生在假期有无发生重大事故或者突发事件，有无因家庭经济

困难、疾病或心理健康问题而严重影响学业的研究生，如有应及时调

查并上报。同时及时将研究生返校情况报送研究生院研工办，并督促

和审核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学期注册。

学生返校的疫情防控工作按《关于做好 2020年秋季学生返校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湖理工学通〔2020〕23号）执行。

二、课程教学相关安排

（一）教学准备

请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对开课的课程、时间、地点、人员（包括教

师、学生）进行确认，并将本学期课程安排通知任课教师和研究生。

通知任课教师做好新学期教学准备工作，要确保第一天、第一堂课的

顺利正常。如有教学冲突等特殊原因须进行调课，请在开课前二天调

整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各学院秘书应督促各任课教师在开课前将教学日历、教学大纲上

交存档备查，电子稿由研究生秘书收集后统一上传研究生管理信息系

统。

（二）教学安排



1.2020年秋季学期研究生课程原则上恢复常规教学模式。对于上

学期疫情期间没有开展的课程以及实验课在开学后开展，可根据研究

生培养方案进行合理的教学内容及进度调整。

2.原定于第二、三周开展的 2020级研究生新生课程，由开课单位

根据教学大纲适当改变教学计划（原则上不在周末或晚上排课），按

质按量完成教学内容，确保教学效果。

3.2020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2018级 3年制、2019级 2年制）

专业实践工作将于开学后进行，为保障学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原

则上只能选择湖南省内的实践基地，特殊情况下需前往湖南以外地区

的专业实践，由学院报研究生院审批后方可进行，并在实践过程中提

醒研究生做好个人防护，做到不聚集、不随便外出，具体安排另行通

知。

4.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将于 9月 24日-27日开展，具体安排由学

院进行组织。

5.各类课程如有选课学生因滞留境外或境内中高风险地区而无法

及时返校的，任课教师需将常规教学全程录屏或录像，通过超星或钉

钉等平台提供给未返校学生观看，并为其提供在线答疑指导，确保其

学习效果。

（三）教学检查

请各院做好开学教学检查工作，加强对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和研

究生学风建设的监督，分管领导要深入课堂了解研究生课程教学情况

以及研究生到课情况并进行随堂听课，做好相关记录。学校领导以及

研究生院相关人员将对新学期开学情况进行检查。

（四）补考工作



研究生如有上学期课程考试不及格者需进行补考，补考仍不及格

需进行重修。补考工作由开课学院在开学两周之内完成，各相关院须

在补考前将工作安排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补考结果在补考结束后报

培养办。

（五）课程补修

根据湖南理工学院各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非师范类专

业本科生录取教育硕士需补修 2门本科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基础课程，

跨专业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须补修本学科指定的本科专业基础

课程。

教育硕士补修的 2门本科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基础课程，采用跟班

学校本科生一起上课的方式进行，由教育科学学院提供本科段课程教

学安排（第一周内），需补修的研究生根据自己时间安排自行选择任

课老师听课，并将补修申请表交任课老师。跨专业或同等学力录取研

究生需补修本学科指定的本科专业基础课程，由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

按照培养方案规定进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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